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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问题提取

通过应用内购买（In-App Purchase, “IAP”），用户可以在应用中购买各类数

字商品或服务，如游戏装备或视频会员等。12017年，苹果公司要求开发者在 App

Store上架 IOS App的 IAP需使用苹果自有的交易系统，而不允许使用支付宝等

其他支付方式，或引导用户通过应用外部渠道购买，并对每笔 IAP收取 30%的

佣金，这就是所谓的“苹果税”。尽管 30%的税率相比 Android平台动辄 50%而言

并不算高，2但就目前国内现状而言，苹果税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1）

虽然苹果将小型开发者抽成降至 15%，但大部分开发者仍需支付 30%的佣金，

相较于欧盟目前 17%封顶的税率、区分不同规模开发者美国 27%和 12%的分档；

韩国 26%和 11%的分档而言，中国的苹果税率是全球最高的标准之一。（2）IOS

系统的封闭性强于 Android系统，而苹果公司在中国的 IAP未开放第三方支付，

这就使得 IOS App的 IAP抽成无法被绕开。（3）中国市场存在大量本地平台企

业，苹果高额佣金的收取或压榨它们的利润空间；抛开企业不谈，这部分税最终

往往被开发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就为反垄断案件的提出创造了条件。所谓“不

患寡而患不均”，鉴于目前境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展开苹果税反垄断立法与调

查并已有初步成效，明确苹果公司在中国法上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对开

放其他支付方式，进而激发国内平台企业竞争活力、维护消费者权益有重要意义。

二、实体法检索

（一）国内法检索

近年中国在立法层面加强了对平台竞争行为的规制。22年新修订的《反垄

断法》（“反法”）在总则第九条原则性规定了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等从事垄

断行为，并在第 22条后增加一款。2009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

1 IAP主要用于 App内使用的虚拟商品或服务的购买，对于不在 App内使用的线下实体商品、网约车等可

以使用银行卡、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方式，不在“苹果税”的讨论之内。
2 此类佣金是平台型企业盈利的重要模式，因此，相应的还有“谷歌税”、“华为税”、“小米税”等。华为应用

商店游戏应用根据是否为付费应用，分别收取 30%和 50%的分成；腾讯开放平台对开发者收取的分成约为

40%；小米开放平台对游戏开发者收取的分成约为 50%；OPPO开放平台在扣除 5%的渠道费后，会对开发

者收取 50%的分成。



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在 08年反法的基础上细化了相关市场认定的基本规则，为

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打下了基础。23年出台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规定》进一步细化了平台领域相关市场和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方法，并明确平台

规则应当“公平、合理、无歧视”，完善了平台经济领域滥用行为的认定标准；《国

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于 21年公布，指出反垄断

执法应坚持个案分析的原则；今年最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归纳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四要件，在

市场支配认定等问题上降低了原告的举证难度，并再次细化了滥用行为的认定规

则。

在法律规范层面，认定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先决条件是界定相关市场，

进而看该企业在该相关市场上是否具有支配地位，最后判断其是否存在滥用行为，

法律检索就此逻辑展开。3

1、关于相关市场

2、关于市场支配地位

3 为表述简洁，本文仅摘录相关法条切题之处。



3、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二）比较法检索4

1、韩国

2021年，韩国通过了《电信业务法》（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Act）修

正案，成为全球首个立法禁止使用特定 IAP的国家。

在此法的加持下，2022年 8月，韩国通信委员会（KCC）开始对苹果发起

反垄断调查，认为苹果公司强迫本地应用开发商使用自家特定的收费系统，且不

合理地推迟对 App的审查。因此对苹果处以 205亿韩元的罚款。

2、欧盟

2024年初，为不与《数字市场法案》龃龉，苹果在官网公布了计划在欧盟市

4 由于域外已开始对 IAP单独进行立法，且反垄断案件三步走的分析路径可通用，此部分仅就特殊处展开。



场落实的一系列整改措施，5将欧盟地区的“苹果税”从 30%降至 17%，同时允许

第三方下载以及第三方支付（选择替代支付系统，或称为“外部支付”）。对于符

合条件的小型企业仅收取 10%，如果开发者选择使用苹果的支付系统处理交易，

则苹果会加收 3% 的额外费用。

3、美国

《开放应用市场法案》的立法宗旨是“促进竞争，减少应用程序市场中的守

门人市场力量，增加选择，提高质量，并降低消费者的成本”6，该法案主要规制

在美国拥有或控制 5000万以上用户的应用商店，通过降低应用商店对应用程序

的管理权力，增加消费者的市场选择，提升应用市场领域竞争性。

苹果紧随其后同样对美区规则进行调整7，允许开发者在 App中提供外部支

付方式，但条件是该应用本身也要通过苹果的 IAP系统进行交易，并进行严格

控制，抽成比例略下调为 27%和 12%。

三、案例检索

（一）国内案例检索

5 具体政策可详见于苹果官网：https://www.apple.com/newsroom/2024/01/apple-announces-changes-to-ios-safa
ri-and-the-app-store-in-the-european-union/。
6 原文为“To promote competition and reduce gatekeeper power in the app economy, increase choice, improve
quality, and reduce costs for consumers.”

7 具体政策可详见于苹果官网：https://developer.apple.com/support/storekit-external-entitlement-us/。



1、苹果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目前国内已有裁判的是被称为“中国苹果税第一案”的金鑫诉苹果公司案8。

原告认为苹果公司对 IAP收取 30%的佣金系以限定交易及不公平高价等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首先，关于相关市场，原告认为，本案应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区域 iOS系统下的智能终端应用程序销售平台”。被告方则

认为，“本案相关地域市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区域，相关商

品市场应当是‘应用交易’，包括通过不同交易方式达成的应用交易，而非仅限于

通过苹果应用商店达成的应用交易”。法院采原告观点，认为相关市场为 IOS系

统内的应用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由于 IOS系统的封闭性，App Store显然占

据了 100%，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2、苹果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苹果是否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该案中原告指控被告方存

在包括强制搭售、限定交易、拒绝交易，以及不公平高价等多项滥用行为，比较

有争议的两项是限定交易和不公平高价。对于强制使用苹果支付系统的做法，法

院认为这只影响开发者，不会影响消费者利益，因此消费者无权提起诉讼，9对

于不公平高价，法院则认为第一，苹果抽成比例没有显著高于同行；第二，iOS

系统内服务的价格并非一定高于安卓系统；第三，很难在应用服务定价和抽成比

例之间建立确切的因果关系，因此对此项亦不予支持。10另外，针对 IAP问题，

上海知产法院指出，由于此种支付同样适用于安卓应用商店，且具有保障交易安

全等多种作用。因此，苹果强制开发者接入 IAP模块的做法，并不会产生排除、

限制市场竞争的后果。11

目前已陆续有企业诉苹果公司的案例出现，包括最高法上诉审的上海元胞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案（“元胞公司案”），以

及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北京体语科技有限公司诉苹果公司一案（“体语

公司案”），目前二案均在审理当中12。两起案件的案情类似，苹果以开发者存在

8 由于判决书内容不可查，该案相关内容参见于：陈永伟：《“中国苹果税第一案”再探》，载经济观察报 2
024年 6月 1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1547369301166646&wfr=spider&for=pc。
9 该内容来自：肖潇、王俊：《买会员比安卓贵！“苹果税”中国首案，消费者败诉》，载 21世纪经济报道

2024年 5月 3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0509405254053954&wfr=spider&for=pc。
10 来源同注〔12〕，陈永伟：《“中国苹果税第一案”再探》。
11 该信息来自杨柳、李玲：《中国应用开发者控告苹果垄断，有可能撬动“苹果税”调整吗？》，载南方都

市报 2024年 11月 2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6434149541263619&wfr=spider&for=pc。
12 此二案信息来源同注〔15〕，杨柳、李玲：《中国应用开发者控告苹果垄断，有可能撬动“苹果税”调整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547780804297010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537271821065177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537271821065177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767937849817765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767937849817765


欺诈行为为由，下架相关 App 并封禁开发者账户。其中，元胞公司案一审由于

被告主体资格败诉。13体语公司吸取教训，起诉时将美国苹果公司也列为被告。

与金鑫一案中不同的是，体语公司把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全球，此或影响后续市

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二）域外案例检索：Epic Games诉苹果14、谷歌15案

Epic Games成立于 1991年，是业内老牌游戏公司，《堡垒之夜》是其于 17

年推出的热门逃杀游戏。2020年 Epic在一次《堡垒之夜》游戏更新中秘密放置

了一些隐藏代码，让玩家绕开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直接给自己支付。几小时

后《堡垒之夜》就被两家应用商店下架，随后 Epic对两家公司分别提起诉讼。

Epic 认为苹果限制应用商店下载及应用内支付方式的行为违反了《谢尔曼法案》

（Sherman Act）和加州不正当竞争法（California’s Unfair Competition Law）。法

院最终裁定（1）相关市场应为数字移动游戏交易市场，而不是一般游戏市场，

也不是制造商与其软件应用商店相关的 IAP系统市场；（2）尽管苹果有超过 55%

的市场份额，但 Epic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它利用这种市场份额进行《谢尔曼法

案》上的非法垄断；（3）苹果在加州不正当竞争法下的反转向条款（anti-steering

policy）16违法，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简而言之，在该判决下，苹果只需

要允许开发者在应用内通知用户其他支付系统的存在即可，并不构成非法垄断。

上诉法院支持了这种判决，仅认为地方法院在相关市场范围的界定上过于狭窄，

但并不影响最终判决。

值得关注的一点在于，尽管 Google的 Android系统生态更为开放，由于该

案系陪审团审理，陪审团最终裁定谷歌在安卓生态系统中有垄断行为，谷歌败诉。

四、学者观点

Rochet 和 Tirole早在世纪初就提出了“双边市场”的概念，将其定义为：考

吗？》。
13 法院给出的理由是元胞公司签订《苹果开发者计划许可协议》的主体并非苹果北京公司；App Store在中

国大陆地区的营销者或行纪人或专员，并非苹果北京公司；且下架涉案 App的亦非苹果北京公司，因此苹

果北京公司不具有适格被告身份。
14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 559 F. Supp. 3d 898 (N.D. Cal. 2021); Epic Games, Inc. v. Apple, Inc., 67 F.4th
946 (9th Cir. 2023).
15 Epic Games, Inc. v. Google LLC, No. 3:20-cv-05671 (N.D. Cal. 2020).
16 指 Apple不允许开发者在其应用内提醒用户使用 App Store以外的支付渠道的政策。



虑一个平台对买方和卖方分别收取每次交互费用�� 和��。如果该平台上买方与

卖方之间的交互市场是单边市场，则交易量 V仅依赖于总价格水平 a=��+��，

即对于总价格 a在买方与卖方之间的重新分配，交易量 V不受影响。相反，如

果在总价格 a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交易量 V随着��的变化而变化，则该市场被

视为双边市场。17简单来说，单边市场的特点是总费用决定交易量，而双边市场

则是费用在买卖双方之间如何分配也会影响交易量。由于相关市场的界定通说仍

以需求替代性为标准，进而有学者提出传统的以市场份额为中心的支配地位认定

方法不再适用于互联网企业，网络效应、锁定效应所造成的转换成本才是使得消

费者别无选择的主要原因，进而也是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主要认定依据。18另有

学者提出，由于这种锁定效应，使得 SSNIP测试可能失灵，因为一旦用户习惯

了某种系统，即使有具有紧密替代关系的产品，用户也可能不愿意转向替代产品，

使得相关产品市场显得过窄；另外，由于双边市场的存在，小幅的提价不仅会影

响到消费者，也会传递给另一方，即使是小幅提价也可能产生大幅影响，此时进

行 SSNIP测试可能使得消费者转向变得极为频繁，使得界定出的相关市场范围

过大，得出自相矛盾的结果。因此传统的认定方法也显得难以应对平台企业问题，

应强调平台自治。19平台自治带来的问题就在于，当平台自己制定规则，它就可

能滥用这些规则进行自我优待，带来消极的竞争影响。因而有学者主张， 在经

营者掌握的竞争优势达到构成“必需设施（Essential Facility）”的程度时，该经营

者就负有以合理的条件对市场上所有的竞争者开放这种资源的义务。20 总之，

强调数字时代个案特殊性、制定新的认定方法对于分析平台相关问题十分重要。

五、初步结论

基于域外成功案例，笔者认为认定苹果在中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假设

是可行的，并提出如下几条路径：

（一）从平台规则出发

17 Rochet, J.-C., & Tirole, J. ,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
s, Vol.37:3, p.648 (2006).
18 许光耀：《互联网产业中双边市场情形下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调查——兼评奇虎诉腾讯案》，

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 1期。
19 焦海涛：《论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的谦抑性——以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规制为中心》，载《交大法

学》2013年第 2期。
20 Vesterdorf Bo., Theories of Self-Preferencing and Duty to Deal -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Competition Law
& Policy Debate, Vol. 1, p. 4-9(2015).



平台规则，是指平台企业为明确平台内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维护平台秩序而

制定的规则，通常以用户服务协议、使用前必读以及隐私政策等形式呈现。21Epic

诉苹果一案可得出的经验是，苹果自身的反转向条款（anti-steering policy）可能

被认定为违法，由于苹果的平台规则在全球是通用的，考虑到其在域外违法，并

结合反法第九条以及《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

可考虑认定在我国平台规则违法。

（二）关注锁定效应

在虎牙和斗鱼合并案中，市场监管总局指出22，腾讯通过其在上游（网络游

戏运营服务市场）和下游（游戏直播市场）的强大市场控制力，能够实施双向纵

向封锁，排除或限制其他竞争者的竞争。“双向锁定”分析范式为理解苹果在移动

终端操作系统上的市场控制力提供了有力的框架。在这种模式下，苹果通过同时

控制两个关键市场：操作系统（IOS）和应用分发平台（App Store），对开发者

和消费者实施了双重锁定效应。一方面，苹果强制要求应用开发者必须使用其自

21 宁立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释评》，法律出版社 2023年版，第 41页。
22《市场监总局关于禁止虎牙公司与斗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案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https://www.s
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samr/www/samrnew/fldes/tzgg/ftj/202204/t20220424_342158.html）。



有的支付处理系统，以及通过 App Store发布应用，限制了其他支付系统和应用

商店的竞争机会；另一方面，消费者也被束缚在苹果封闭的生态系统中，无法选

择使用替代的支付方式或第三方应用商店。

在此过程中，苹果通过提高新竞争者进入的壁垒（如支付系统兼容性、开发

者工具限制以及 App Store的审核和费用体系），强化了其市场主导地位。这种“上

下游封锁”的模式，使得苹果能够通过控制应用商店和支付系统的运营规则，排

斥竞争对手，并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市场优势。开发者不得不接受苹果的规则，消

费者的选择也因此受到限制，造成了市场的竞争扭曲。由此，苹果的市场控制力

和锁定效应得以显现。

（三）细化开放原则，在强化竞争的同时关注消费者利益保护

2021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处罚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

一”时，曾经同步公开了对阿里巴巴的 16条行政指导意见。其中提到：“14.依法

加大平台内数据和支付、应用等资源端口开放力度，充分尊重用户选择权，不得

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交易，促进跨平台互联互通和互操作。”在反垄断立法层面中

国应注重公平、开放的原则，学习最新境外立法，制定细化规则，增强反垄断领

域执法的可预期性。

最后，由于媒体、舆论等的原因，消费者很容易感知到苹果税的存在，而难

以感受到“平台税”的存在。回到金某诉苹果公司案中，原告展示了同样服务在不

同系统中的价格，比如，爱奇艺连续包月、季、年的价格在 iOS系统上分别为

19元、58元、218元；而在安卓系统上，它们的对应价格分别为 6元、35元、

138元，明眼人很容易发现这个差值实际上远超 30%，换言之，这种差价不仅是

因为苹果税的存在而导致的，而是应用开发者在将苹果税转嫁给消费者的同时另

有单独定价导致的，而后者往往是更为隐蔽的。问题的关键不是降低苹果税率，

理想的路径是：苹果开放第三方支付以及第三方下载，苹果为了留住消费者继续

提高应用质量，而其他平台为了拉拢用户降低自己的抽成率，形成优势价格。应

该认为，反垄断调查的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竞争，而非刻意针对某家公司，因此应

当把重点放在“开放”而非“减税”上面。


